
 

附錄VI 
 

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1年 10月10日的情況 ) 

 
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
日期  
跟進行動  

 
結果  

1. 檢討根據全面性避免雙重

徵稅協定披露資料的通知

及上訴制度  

2009年12月29日
(由法案委員會

轉介的日期 ) 

因應《2009年稅務 (修訂 )(第3號 )條例

草案》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當局會
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根據全面性

避免雙重徵稅協定披露資料的擬議

通知及上訴制度在推行 18個月後的

成效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

於 2011年 6月 24日隨

立 法 會 CB(1)2585/ 
10-11號文件送交委

員。  

2. 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督的建

議  
2010年10月12日 (a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

資料，詳細比較擬議的保險業規

管安排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

關安排。在比較資料中，應特別

回應委員關注的下述事項：如何

從現行的自律規管制度，過渡至

設 立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( 下 稱

"保監局 ")以履行所有規管保險

中介人的職能；以及賦權香港金

融管理局規管銀行僱員銷售保

險產品的擬議安排。  
 

事 務 委 員 會 曾 在

2011 年 7 月 4 日 的 會

議 上 討 論 有 關 建 議

成 立 獨 立 保 險 業 監

管 局 的 諮 詢 總 結 及

詳 細 建 議 。 立 法 會

CB(1)2590/10-11(01)
號 文 件 與 此 議 題 相

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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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(b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

資料，比較保監局的擬議財政

安排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

安排，並特別闡述保費徵費的

安排。  
 

3. 強制性公積金中介人規管  2011年4月4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提交有
關條例草案前，先向事務委員會提
供文件，匯報當局的決定／建議。  
 

政府當局已提供文
件，闡釋有關加強對
強制性公積金中介
人的規管的諮詢總
結及詳細建議，有關
資料已於 2011年 8月
1 日 隨 立 法 會
CB(1)2845/10-11(01)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 

4. 金管局工作簡報  2011年5月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金管局提供下列資

料：  
 
(a) 信用卡轉期結餘的趨勢，以及

香港銀行業有多少信貸增幅來

自信用卡轉期結餘的增長；  
 
(b) 銀行拒絕向夾心階層住屋計劃

的住宅單位買家提供轉按貸款

的原因，以及金管局向銀行發出

的相關指引；  

金 管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2011年 6月 16日隨立
法 會 CB(1)2488/ 
10-11號文件送交委
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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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 

(c) 投資香港樓市及證券的人民幣

估計金額，以及金管局有否採取

措施，防範／打擊涉及使用人民

幣購買香港物業的洗錢活動；及

 
(d) 按不同的單位面積，以表列方式

提供向個人及公司提供住宅按

揭貸款的量化資料，當中須詳列

(i)按揭成數，及 (ii)提早贖回按

揭的時間。  
 

5. 有關暫停交易及隨後回購
高盛結構產品 (亞洲 )有限公
司發行與日經 225平均指數
掛鈎的 4種衍生權證的政策
事宜  

2011年5月23日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

資料，說明海外司法管轄區規管上

市結構性產品的做法 (例如會否由

同一機構負責批准結構性產品上市

和規管上市結構性產品的買賣 )，
以及回應以下事項：由香港聯合交

易 所 負 責 批 准 結 構 性 產 品 上 市 和

規 管 上 市 結 構 性 產 品 買 賣 的 現 行

安排會否引起利益衝突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
於 2011年 6月 16日隨
立 法 會 CB(1)2501/ 
10-11號文件送交委
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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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有關會議的  
日期  

跟進行動  
 

結果  

6. "披露易 "網站的服務於 2011
年 8月 10日受到干擾和當日
的停牌安排  

2011年8月31日 為協助委員考慮 2011年 8月 10日的

事件純屬個別情況還是管理欠佳所

致，一位委員要求香港交易及結算

所有限公司 (下稱 "香港交易所 ")提
供資料，述明 (a)香港交易所內部及

外聘人員檢討 "披露易 "網站自 2008
年起的改良工程所得的結果； (b)香
港交易所內部稽核小組及外聘稽核

顧問就香港交易所資訊科技系統的

保安分別提出的意見；及 (c)香港交

易所因應上述檢討／稽核結果而採

取的跟進行動。  
 

香 港 交 易 所 的 回 應
已於 2011年 9月 22日
隨 立 法 會
CB(1)3024/10-11 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7. 李克強副總理於 2011年 8月
17日公布有關香港金融服
務的措施  

 

2011年8月31日 一位委員要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

委員會 (下稱 "證監會 ")提供資料，述

明 (a)證監會與內地監管機構商定的

規管合作安排； (b)證監會與內地監

管機構簽訂的相關諒解備忘錄一覽

表； (c)該等諒解備忘錄的全文可否

供公眾查閱；及 (d)在與內地訂立的

合作安排下雙方交換資料和協助調

查的數字。 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
於 2011年 9月 22日隨
立 法 會 CB(1)3024/ 
10-11號文件送交委
員。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0月 10日  


